附件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四十六项
[bookmark: _GoBack]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广元市以解决自然保护区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冲突为由，申请调整九龙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将有关项目调出保护区范围，核心区和缓冲区面积调减比例高达40%，省林业和草原局审核把关不严，于2021年1月批复该申请。

	整改责任单位
	省林草局，广元市委、市政府。

	整改目标
	完成九龙山自然保护区调查评估，提高自然保护区调整工作的科学性。

	整改措施
	1．2022年6月底前，完成九龙山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工作回顾性评估，编制评估报告，提出优化完善和加强保护管理建议。
2．2022年6月底前，完成四川省自然保护区建立和调整的办理程序及要件清单编制，建立自然保护区调出区域事后监管和生物多样性影响后评估制度，完善自然保护区调出区域事后监管措施。
3．2022年6月底前，优化升级全省自然保护区内建设项目和人为活动“数字化”核查监管平台。每年组织开展全省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规活动和调出地块评估等抽查工作，指导督促发现问题整改到位。
4．2022年12月底前，根据回顾性评估结果，由苍溪县政府将九龙山自然保护区已调出区域中具有保护价值区域划为自然保护小区，制定管理办法加以保护管理。

	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苍溪县政府已于2022年6月底前，组织完成九龙山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工作回顾性评估报告。省林草局邀请省环境科学院、西华师范等院所高校5位相关领域专家组成专家核查组，对通过资料审核、现场核查等方式进行现场审查论证验收，并反馈了专家审查意见。2022年12月底，苍溪县政府根据省林草局对回顾性评估审查意见以及评估报告中提出的保护管理建议，完成了调出区域保护点建立、保护标识标牌设置，制定了《苍溪县九龙山自然保护区调出区域重点物种保护点管理办法》《苍溪县九龙山自然保护区调出区域重点物种保护点管理方案》，建立了巡查台账，开展定期巡查。2023年1月，广元市林业局再次进行了现场复核，全部整改措施已完成。
省林草局于2022年6月底完成了四川省自然保护区建立和调整的办理程序及要件清单的编制。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自然保护区调整方案获批后，应制定和颁布调出区域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并于调整后一年内开展一次调整区域生物多样性影响后评估，编制评估报告，提出优化完善和加强保护管理建议，针对性提出自然保护区调整事后监完善自然保护区调出区域事后监管措施。优化升级了在四川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院管理运行的全省自然保护区内建设项目和人为活动“数字化”核查监管平台。印发《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22年度自然保护地专项督查的通知》，分赴甘孜、阿坝等地开展专项督查，指导督促环保督察等涉自然保护地问题整改，推动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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